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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竹市镇市山村河道（张家洞）污染整治方案》的通知

竹市镇人民政府、各相关单位：

为确保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安全,有力推进整治工作任务按时按质完成,经县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《竹市镇市山村河道（张家洞）污染整治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洞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2018年5月31日

竹市镇市山村河道（张家洞）污染整治方案

为确保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,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整治相关要求,结合我县群众举报“竹市镇市山村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直接投入水源河道内，严重污染水源”的实际,为确保按时按质整治到位,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明确责任

根据县委常委会、县政府常务会部署,对“竹市镇市山村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直接投入水源河道内，污染水源”的信访举报件,由县政协主席孙立志为责任领导,组织由竹市镇政府牵头，县住建局、卫计局参与配合的整治工作队,并以“县长督办令”进行交办督办。

二、具体任务

对竹市镇市山村“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直接投入水源河道内，严重污染水源”的信访举报件进行调查核实，并及时完成整改处置。

三、实施计划

1.调查核实。5月30日前，由竹市镇政府会同县住建局、县卫计局对市山村“生活垃圾及医疗废物直接投入水源河道内，严重污染水源”的信访举报件进行现场调查，拍摄图像资料。

2.清理整治。5月31日前，竹市镇政府、县住建局、县卫计局统一行动，对调查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，并保留相关影像资料。

3.上报销号。6月1日前，按照立行整改和责任分解要求，由竹市镇政府会同配合单位组织好材料，报县人民政府审核行文，再报生态环境部督察组销号。
四、要求

1.统一思想、高度重视。县人民政府统一部署,竹市镇及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,统一思想认识,一把手要亲自抓落实,确保整治按时完成。

2.严格纪律,依法依规整洽。在整治过程中,要严格政治纪律、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,依法依规进行整治工作,防止群众上访事件和意外事故发生。

3.严格问责。对在整洽过程中消极怠工、不作为的单位和个人,要严格问责,同时追究单位一把手的责任。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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